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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省省行行政政机机关关全全员员普普法法学学习习
如此大规模尚属首次，学得咋样年底检查

本报济南8月18日讯（记
者 马云云 实习生 周昌）

18日下午，包括50余名厅级
干部在内，省直机关200多名
工作人员坐在山东大学法学
院教授肖金明对面，听了一堂
与宪法有关的课程。近期，我
省在全省行政机关开展宪法
和公共法律知识学习活动，覆
盖全省各级行政机关所有工
作人员，重点是关键少数的领
导干部。这是我省首次在行政
机关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普法

学习，活动从7月下旬至11月
中旬共4个月时间。18日举办
的是第一场宪法和公共法律
知识视频辅导。

什么是宪法法律的价值？
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什么？肖金
明讲课的内容紧紧围绕宪法
进行。宪法是学习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省领导特别要
求加上的内容。

“各级行政机关学法的积
极性比较高”，省政府法制办
有关处室负责人介绍，为进一

步提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法律素养，省里决定开展一
次规模空前的学法活动。

活动开始划定的范围是公
共法律知识，而不是某一个政
府部门单独实施的法律，比如

《治安处罚法》主要是公安部门
来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主
要是交警来实施，这次学习的
公共法律知识指的是规范政府
共同行为的法律，“是任何人进
入行政机关都要遵守的”。

参加学习的包括各级行

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工作人员，重点是领导干部、
行政执法队伍中重要执法岗
位工作人员。学习的目标是，
对根本性、基础性的行政法律
法规做到“懂”，对与所担负工
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

“通”，对履行职责必须掌握的
法律法规做到“精”。

全省各市、县（市、区）政
府部门及有关单位分管负责
人、行政执法人员共2 . 5万余
人在分会场收看了讲座。

““中中介介超超市市””办办审审批批，，可可货货比比三三家家
滨州行政服务提速，首批285家中介机构成会员

本报滨州8月18日讯（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张金华）

近日，滨州市行政审批中介超市
“有形市场”+“虚拟市场”同步
试运行，首批285家中介机构成
为正式会员，今后,需要办理中
介服务项目的企业和群众,可以
到中介服务超市进行询价、征
价,“货比三家”了。

据了解，“中介超市”由有形
市场和虚拟市场两部分构成。有
形市场在市审批中心后大厅设
立中介服务区，前厅设置中介机
构综合服务窗口，中介机构通过
实体入驻和挂牌服务方式进入。
虚拟市场则依托市电子政务平
台，建立中介服务“网上超市”。

中介机构加入中介服务平

台采取实体入驻、挂牌入驻有形
市场和网上注册入驻虚拟市场
三种方式。采用“网络为主，实体
为辅”的运行模式。截至目前，累
计接收报名中介机构326家，其
中285家机构已通过资料审核，
成为滨州“中介超市”正式会员，
比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中介机
构总数增加200多家，增长近3
倍。

18日下午，记者在滨州市行
政审批服务大厅看到，南侧的政
务一点通屏幕上显示着网上中
介超市的首页，285家中介机构
的名称、地点、联系电话、资质等
信息都一目了然，市民可以在这
里“货比三家”，找到自己满意的
中介机构。

宪宪法法日日前前后后

组组织织电电视视竞竞赛赛

私私设设暗暗管管排排污污，，一一周周被被抓抓两两次次
青岛一企业被罚14万，被责令停产

本报青岛8月18日讯（记者 吕璐）
青岛环保部门在对青岛日鲁食品有限

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企业私设暗管超
标排污，把污水直排入桃源河，一周内复
查时，仍未整改，还在排污。青岛日鲁食
品有限公司分别被环保部门处以6万元
和8万元罚款，并责令停产。

今年4月，青岛市环保部门监测到桃
源河时不时存在污染物超标。为了找到
污染源头，城阳环保分局联合下游的胶
州市环保局分头排查。4月28日，在城阳
区棘洪滩社区排查时，执法人员在一个
相对隐秘的位置发现了一家名为青岛日
鲁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该企业在偷偷
生产，但没有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执法人
员当场责令其立即停产，要求其进行整
改，并处以六万元的罚款。

5月4日，执法人员再次来到青岛日
鲁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回访，发现该企业
不仅没有停产整改，还继续偷偷生产。

“马上开始污水去向调查，怀疑该企业排
入河道。”城阳环保分局工作人员介绍，
现场发现污水处理设施闲置，通过在车
间细致摸排，发现该单位私设暗管，将污
水直接排入雨水管网，污水顺着管网流
入旁边的大沟渠，并流入了桃源河。工作
人员介绍，该企业生产污水未经处理经
暗管直接排入桃源河，是桃源河水质超
标的重要原因。经过检测，生产污水中化
学需氧量浓度为911毫克/升，超过了50
毫克/升的排放标准；氨氮浓度为55 . 5
毫克/升，超过了5毫克/升的排放标准。7
月2日，城阳环保分局对该单位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8万元。

工作人员介绍，该企业违法排污行
为比较严重，一周内两次被抓被罚，在近
年来比较少见。目前该企业所在的城阳
棘洪滩社区没有配套管网，不符合环保
审批条件，该企业现在已经开始搬迁，环
保部门要求其搬迁完毕前保持停产。

“我们常说，要把政府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这里的‘笼子’，指的就
是宪法和法律。没有这个笼子，就会
产生腐败、越权。”参加了18日的课
程后，省人防办副主任张敬亮说，作
为公务员，更要敬畏法律、敬畏宪
法。

张敬亮说，整个社会群体的法
律意识在增强，公务员队伍也是如
此。在工作当中，有些公务员已经体
会到法律知识不足给工作造成的困
惑，“大家对系统性掌握法律知识的
欲望还是很强的”，因此，这样的学
习活动就显得非常及时和必要。

省安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王传
忠也表示，现在行政机关学法、用法
的氛围非常浓厚，“在这次活动中，
我们制定了相关方案，在学好宪法
和公共法的同时，也将与行业相关
的其他法律作为学习内容，执法人
员在积极自学的同时，还将组织考
核检验学习成果。”

“这次辅导只是整个活动的一
部分。”省政府法制办有关人士说，
活动要求全省都要组织学习培训，
在学习培训的基础上，我们适时地
组织视频辅导。省直机关的学习方
案正在陆续上交。

学得到底怎么样，年底将有检
查。11月份，将对各单位进行抽检，
检验学习成果。“检验的形式包括闭
卷考试等。12月4日宪法日前后，将
经过层层选拔，再组织一次电视竞
赛。”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洗洗钢钢管管废废酸酸水水直直排排渗渗坑坑
聊城一男子被判刑

本报聊城8月18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潘辉 孟倩） 利

用渗坑直接排放含有酸、铅、砷、总铬等
危险废物或有毒物质的废酸水，严重污
染环境。近日，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一起污染环境案，被告人朱某
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被告人朱某，男，1972年1月出生，汉
族，小学文化，农民。经审理查明，2014年
9月份,被告人朱某伙同陈某(另案处理)
在聊城市经济开发区蒋官屯办事处某村
的非法酸洗加工点，将洗钢管废酸水利
用渗坑直接排放，对周围土壤和地下水
造成严重污染。经检测，排放的废酸水中

含有酸、铅、砷、总铬等危险废物或有毒
物质，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达72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朱某伙同他
人违反国家规定，利用渗坑直接排放含
有酸、铅、砷、总铬等危险废物或有毒物
质的废酸水，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
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
某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被告人朱某
的行为侵犯了国家防治环境污染的管理
制度，依法应予刑罚。鉴于被告人朱某归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
度较好，对其可从轻处罚。

综上，法院依法以污染环境罪，判处
朱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20000元。

头条相关

滨州行政审批“中介超市”试运行，285家中介机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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